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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十九届会议  

议程项目 11 

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 

古巴：对决议草案 E/CN.4/2003/L.49 的修正  

 1.  在第二序言段之后增加新的序言段如下：  

“确认所有人民都有《联合国宪章》以及《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

公约》和《经济、社会、文化权利国际公约》所定的自决权，他们凭这种

权利自由决定他们的政治地位，并自由谋求他们的经济、社会和文化的发

展，”  

“并确认和尊重产生于世界所有社会、文化和宗教信仰和传统的民主

共同体的丰富性和多样性，”  

 2.  第 3 执行段改为：  

“并重申民主与一切经济、社会和文化权利的实现存在不可分割的联

系；”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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